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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地票的价格是地票制度的核心问题之一，但目前由于地票定价理论的不成熟，实践中的地票定
价除了力求农民不受损失外，缺乏真正让人信服的理论依据，且随意性比较大，难以说服公众。从地票的形

成及交易过程可以看出，地票的价值是客观存在的，并最终通过征收转用过程实现。比较征收转用前后的

土地价格，可以看出地票的实质是对征收转用耕地的国家粮食安全保障价值和生态价值的补偿，地票价格

是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并产生土地增值收益的权益价格，该权益价格不是土地增值收益，而是耕地的国家

粮食安全保障价格与生态价格之和。地票价格与土地增值收益此消彼长；不依成本定价，但必须制定最低

保护价；呈上涨趋势，但上涨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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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２００８年１２月１日，重庆农村土地交易所挂牌
成立，地票是其交易的最主要产品之一。经过四年

多的发展，地票在优化城乡建设用地配置、显化农

村土地资产价值等方面的功能日益显现，但从目前

的地票交易运行情况的来看，地票制度还存在诸多

问题，其中地票定价问题是核心问题之一。根据

《重庆农村土地交易所管理暂行办法》（渝府发

［２００８］１２７），地票的基准交易价格是在综合考虑耕
地开垦费、新增建设用地土地有偿使用费（以下简

称“两费”）等因素的基础上制定的。从２００８年到

２０１２年年底重庆农村土地交易所共进行了２５场地
票交易。２００８年底第１场地票价格均价为８．１６万
元／亩，是根据当时“两费”的价格来定的；２００９年至
２０１２年底的地票价格基本上是综合考虑农民的补
偿价格、复垦成本和前几场交易的市场均价等方面

的因素来确定的。可以看出，目前的地票定价除了

力求农民不受损失外，并没有真正可以让人信服的

理论依据。

由于地票交易模式尚处于摸索阶段，有很多值

得研究的问题，国内学者也对地票问题进行了大量

研究，如地票制度设计、运作模式以及可持续性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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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地票”收益分配问题受到高度重视。大多数

学者认为，地票收益分配必须充分保障农民的利

益，地票定价的前提也必须是力求农民不受损失。

但对地票价格的相关研究成果（张泽梅，２０１２，郝利
花，２０１１；严伟涛，２０１２）较少，对地票的内涵、价格
构成、影响因素以及测算方法等缺乏系统的理论研

究。因此，本文试图通过分析地票交易过程揭示地

票本质，并从地票价值构成的角度构建地票价格测

算体系，以期能为重庆市农村土地交易所的地票交

易定价提供理论基础和操作依据。

二、地票价格的内涵

１．地票的形成及交易过程
目前，地票的交易过程一般包括４个步骤：第一

步，由拟生产地票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农户向区

县国土部门提出立项申请，获准后将闲置的农村宅

基地及其附属设施用地、乡镇企业用地、农村公共

设施和公益事业用地等农村集体建设用地进行复

垦。第二步，农村土地权利主体向区县国土部门提

出复垦耕地质量验收申请，区县国土部门对复垦的

耕地进行质量验收。验收合格后，由市土地行政主

管部门向土地使用权人发放相应面积的地票。第

三步，将复垦农地验收合格置换出来的票据化的农

村建设用地指标，在重庆农村土地交易所进行交

易。最后，通过竞标购得地票的地票持有者，根据

相关规划及其对地票落地对应地块的预期，参与政

府组织的“招、拍、挂”竞标：如果竞标成功，地票的

价格计入招拍挂价格之中；如果没有中标，则政府

从拍卖价中扣除地票价格，本金返给地票拥有者。

简单来说，地票的形成和交易过程是建设用地

指标从与宅基地分离到再与城市建设用地相结合

的过程。地票的形成和交易涉及一份指标（建设用

地指标）、两块土地（远郊Ａ地块和近效Ｂ地块）、四
种用途（文臣，２０１１），地票的形成和交易过程可以
用图１表示：

图１　地票的形成和交易过程分析

　　从地票的交易过程来看，对于 Ｂ地块来说，地
票是城乡建设用地挂钩指标，指标不与具体的地块

挂钩，只是通过复垦与 Ａ地块分离，通过征收转用
与Ｂ地块结合。在我国现有的严格土地管理制度
下，地票使Ｂ地块产生土地增值收益成为可能，地
票的价值是客观存在的，并通过 Ｂ地块的征收转用
后实现。因此，探讨地票的价格必须从 Ｂ地块征收
转用前后的价格入手。

２．征收转用前的耕地价格
关于耕地价值的内涵目前比较公认的是：耕地

的价值即包括其资源价值和资产价值，具体包括经

济价值、社会价值和生态价值（周建春，２００５）。其
中，经济价值主要表现为农民以土地为生产资料生

产农产品的价值；社会价值表现为其作为农业生产

载体和劳动对象可以为人们提供就业机会、生活保

障以及国家粮食安全保障等功能，即包括农民的社

会保障价值①和国家粮食安全保障价值；生态环境

价值则首先表现为土壤作为生命有机体的价值，其

次表现为其具有的美化环境、净化空气、涵养水源、

保持水土、提供生物生存空间等功能（曲福田 等，

２００１）。因此，Ｂ地块征收转用前的耕地价格用公式
表示为：

ＰＢ＝Ｐ１＋Ｐ２（Ｐ（１）＋Ｐ（２））＋Ｐ３ （１）
其中，ＰＢ为Ｂ地块的耕地价格；Ｐ１为 Ｂ地块耕

地的经济价格；Ｐ２为Ｂ地块耕地的社会价格，Ｐ（１）为
Ｂ地块耕地的农民社会保障价格，Ｐ（２）为 Ｂ地块耕
地的国家粮食安全保障价格；Ｐ３为 Ｂ地块耕地的生
态价格；社会价格和生态价格也可称之为耕地的正

外部性价格。在耕地的征收转用过程中，经济价格

的损失可以通过经济方式补偿给土地所有者和土

地使用者（集体和农民），农民的社会保障价格的损

失也可以用经济方式补偿给农民或者通过建立完

善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进行补偿；而国家粮食安全

保障价格和生态价格只有通过增加等面积耕地来

补偿。

３．征收转用后的建设用地价格
Ｂ地块征收转用后由耕地转变为建设用地，其

价格构成也发生了根本变化。为了与转用前的耕

地价格进行比较，下面采用成本逼近法对建设用地

的价格构成进行分析。成本逼近法是建设用地土地

　　① 当然，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农村的社会保障机制的完善，耕地对于农民的社会保障价值将逐渐弱化甚至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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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格评估比较成熟的几种方法之一，适用于新开发

的土地评估，其理论依据是生产费用价值论。成本

逼近法的基本思路是把对土地所有投资（包括土地

取得费用和土地开发费用两大部分）作为“生产成

本”（包括税费），根据投资原理，求得“生产成本”所

应产生的相应利润和利息，组成土地价格的基础部

分；同时加上国家对土地所有权在经济上的实现（土

地增值收益）（卢新海 等，２０１０）。因此，征收转用后
的Ｂ地块的建设用地价格可以表示为：

ＶＢ＝Ｖ１＋Ｖ２（Ｖ２（１）＋Ｖ２（２））＋Ｖ３＋Ｖ４＋Ｖ５＋Ｖ６
（２）

其中，ＶＢ为Ｂ地块的建设用地价格；Ｖ１为土地
取得费（即土地征收补偿费用）；Ｖ２为相关税费，
Ｖ２（１）为两费之和，Ｖ２（２）为除两费之处的其他税费；Ｖ３
为土地开发费，Ｖ４为投资利息，Ｖ５为投资利润，均指
正常合理的开支和利润；Ｖ６为土地增值收益。

４．地票价格的内涵
在没有实施地票政策之前，我国城市建设用地

价格中的土地取得费即为耕地转用补偿费用，其项

目仅包括耕地经济价格（在土地补偿费用中体现）

和农民社会保障价格（体现在安置补偿费和社会保

障费用中）。至于耕地的国家粮食安全保障价格和

生态价格，采用“先占后补”的方式进行补偿，其价

值相当于新增建设用地有偿使用费和耕地占用税之

和Ｖ２（１）。
实行地票政策后，Ｂ地块的农业经济价格和农

民社会保障价格补偿项目和标准不变，但 Ｂ地块的
国家粮食安全保障价格和生态价格通过复垦而在 Ａ
地块中得以补偿。有的学者认为，通过 Ａ地块的复
垦可以实现Ｂ地块耕地的所有外部性价格补偿，即
包括农民的社会保障价格、国家粮食安全保障价格

和生态价格。本文不同意此种观点，原因有二：一是

在Ｂ地块的征收过程中的农民社会保障价格只能补
偿给 Ｂ地块的土地使用者，而不能通过复垦增加 Ａ
地块的农民社会保障价格来补偿；二是复垦后的 Ａ
地块不存在农民的社会保障价格，因为 Ａ地块耕地
是通过复垦宅基地形成的，Ａ地块的使用者本身有
自己的耕地，因此，其农民的社会保障价值不通过复

垦宅基地来体现。从以上征收转用前后耕地价值和

建设用地价值的对比分析可以看出，地票的价格构

成应为耕地的国家粮食安全保障价格和生态价格补

偿，相当于Ｐ（２）＋Ｐ３。

总之，从地票的形成和交易过程中可以看出，地

票的交易实际上是建设用地指标的交易，其指标并

不与具体的地块挂钩，只是使得城市近郊征收转用

土地得以可能，即通过远郊宅基地的复垦产生建设

用地指标，该建设用地指标与远郊地块分离，通过地

票交易与近郊地块结合，使得新的地块产生增值收

益成为可能。因此，地票的价格是农用地转为建设

用地并产生土地增值收益的权益价格，该权益价格

不是土地增值收益，而是耕地的国家粮食安全保障

价格与生态价格之和。

三、地票价格的特点

１．地票的价格与土地增值收益此消彼长
根据规定，地票在落地竞标时计入招拍挂价格

之中，从整体上看，开发商购买的土地使用权的成本

除了从购得地票到拍到地块期间的地票利息之外

（因为对地价没有太大的影响，这里忽略不计），并

没有增加。这也是国家稳定地价，防止开发商将地

票价格成本转嫁于消费者身上，避免地票政策失去

意义采取的有效措施。因此，实施地票政策后，Ｂ地
块的建设用地价格可以表示为：

ＶＢ＝Ｖ１＋Ｖ０＋Ｖ２（２）＋Ｖ３＋Ｖ４＋Ｖ５＋Ｖ６ （３）
其中，Ｖ０为地票价格，其他同公式（２）。农民的

征收补偿费用 Ｖ１、其它相关税费 Ｖ２（２）、土地开发费
Ｖ３、投资利息 Ｖ４和投资利润 Ｖ５都是刚性费用，因
此，如果建设用地价格ＶＢ保持不变，地票价格Ｖ０越
高，Ｖ６土地增值收益就越低，地票价格与土地增值
收益此消彼长。因此，地票的交易过程也可以看作

是国家利用土地增值收益向远郊地块购买耕地的国

家粮食安全保障价值和生态价值的过程。

２．地票的价格不依成本定价，但必须制
定最低保护价

对供票地而言，地票的成本价格（Ｖ０）应该依次
由复垦补偿（Ｓ１）、村集体经济组织补偿（Ｓ２）、复垦
成本（Ｃ１）、耕地保护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专项资金
（Ｃ２）（弥补指标落地政府新增建设用地土地有偿使
用费）、交易成本（Ｃ３）等部分构成（郝利花 等，

２０１１），即：
Ｖ０＝Ｓ１＋Ｓ２＋Ｃ１＋Ｃ２＋Ｃ３ （４）
由于农民对其宅基地具有使用权，可以选择自

住、空置、复垦为耕地、出让、转让或者出租于农业生

产等，因此，只有通过地票交易获得的复垦补偿（Ｓ１）
和复垦后的耕地农用经济价值（ＰＡ１）之和高于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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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方式的最高收益（ＰＡｍａｘ）时，农民才会选择地票
交易（谭新龙，２０１０）。因此，地票的价格虽不依成
本定价，但为了保护Ａ地块农民合法权益，必须制定
最低保护价（Ｖ０ｍｉｎ），即：

Ｖ０ｍｉｎ＝ｐＡｍａｘ＋Ｓ２＋Ｃ１＋Ｃ２＋Ｃ３－ＰＡ１ （５）

３．地票价格呈上涨趋势，但上涨有限
由于土地自然供给不变，所以土地的价格主要

由需求决定，但地票价格是由需求和供应共同决

定。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建设用地需求不断增长

（地票本身就是建设用地需求增长的产物），地票

需求必然呈现增长的趋势；地票的终极供给是农村

废弃宅基地，其面积有限，并随着地票交易和农村

建设用地的流转，地票会越来越少。需求的增长和

供给的减少，均会导致地票价格的上涨。因此，地票

价格整体上会呈上涨趋势。但是，地票的价格与 Ｂ
地块征收转用过程中的土地增值收益是此消彼长

的。当地票的价格上涨到一定程度，即耕地国家粮

食安全保障价值和生态价值（粮食安全和生态隐患

越来越严重时）超过土地增值收益时，也就是说耕地

价值和建设用地价值相当，甚至超过建设用地时，耕

地的征收转用失去意义，所谓的地票也就失去了存

在的价值。

四、地票的价格评估

由以上分析可知，地票的价值构成为耕地国家

粮食安全保障价值和生态价值。因此，其价格评估

可以借鉴耕地的社会稳定价格和生态价格，再进行

加和。

１．耕地的国家粮食安全保障价格评估
关于耕地的国家粮食安全保障价格评估方法，

孔祥斌等（２００２）在农用地估价方法中提出用耕地
开垦费用加上土壤经济肥力形成周期内资金投入

及相应的投资收益损失之和作为农用地社会稳定

价格的量化值。考虑到实际操作的难度，王仕菊等

（２００８）提出的耕地的国家粮食安全保障价格包括
耕地占用税（Ｏｔ）、新增建设用地有偿使用费（Ｐｃ）、
耕地开垦费（Ｒｃ）和新菜地开发基金（Ｖｆ）等，即：

Ｐ（２）＝Ｏｔ＋Ｐｃ＋Ｒｃ＋Ｖｆ
２．耕地的生态价格评估
关于耕地的生态价格测算还没有形成完整体

系，也还没成熟的定价方法，目前采用比较多的是

Ｃｏｓｔａｎｚａ（１９９７）在《自然》上发表的《全球生态系统

服务价值和自然资本》中提出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

估算原理及方法，但 Ｃｏｓｔａｎｚａ提出的生态服务价值
化评估方法是否适合在中国直接运用还值得商榷。

因此，本文借鉴谢高地等（２００８）建立的生态系统服
务评估单价体系中的农田生态系统单位面积服务价

值来测算，并根据不同年份物价指数进行修正，不同

地区的耕地生态价值再通过耕地生态系统潜在经济

产量进行修正，即：

Ｐ３＝ｕＦＶ×
ｂ
Ｂ×

１
ｒ

其中，μ是修正系数（用物价指数进行修正），ＦＶ
是２００７年全国耕地平均生态服务价值，ｂ是被征收
地区耕地生态系统的潜在经济产量，Ｂ是全国一级
耕地生态系统单位面积平均潜在经济产量，ｒ是土地
还原利率。

３．地票的价格评估
地票的价格为国家粮食安全保障价值价格与生

态价值的加和，即：

Ｖ０＝Ｐ（２）＋Ｐ３
五、讨论与展望

目前，我国针对地票制度及收益分配讨论的比

较多，关于地票价格及其评估的研究相对较少，《重

庆农村土地交易所管理暂行办法》针对地票的交易

价格也只有一个指导价，没有形成比较完善的地票

价格定价体系，地票的交易定价随意性比较大，难以

说服公众。本研究基于耕地价格的思考，提出地票

的价格构成包括耕地国家粮食安全保障价格和生态

价格，并借鉴前人研究的耕地国家粮食安全保障价

格评估和生态价格评估方法，通过两者的加和来评

估地票的价格。在目前还没有其他更让人信服的评

估方法的情况下，可以采用该方法对地票价格进行

评估，为重庆市农村土地交易所的地票定价提供理

论依据。

但是，由于耕地的国家粮食安全保障价格和生

态价格本身的评估目前也没有形成完整合理的体

系，本文的研究只是局限于理论层面，在实践中的应

用还有待于有关理论的完善与实践的改进。按照本

文所提出的方法来评估地票价格，必须进一步明确

耕地的完全价值（经济价值、社会价值和生态价

值），改变目前耕地的价格评估体系，使耕地价格不

仅体现其资源价值，还包括其作为资产的价值，进而

使地票价格体系在正确评估耕地价格的基础上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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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的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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